附件:
关于福建省大田县宝树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遴选评分表

第一阶段:前置评价

(重要提醒:申报机构前置评价结果必须全部为“是”；如有“否”的，则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申报机构遴选。)
	前置评价要素
	评价得分
	备　注
	

	１.申报机构是否具备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或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企业破产管理人名册》入册管理人资质。
	
	
	

	2.申报机构是否为律师事务所。
	
	
	

	3.申报机构是否单独报名而非两个以上机构联合报名(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4.申报机构是否作出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记录及与本项目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承诺。 
	
	
	

	5.申报机构需有3年以上的破产案件工作履历,且委派的团队负责人是否有五年以上破产管理从业经验。
	
	
	


第二阶段:遴选评价

(提示:通过第一阶段前置评价的申报机构，再结合报名材料及申报机构现场路演答疑的具体情况进行第二阶段遴选，遴选结果宣布后对外公示。)

	序号
	评价要素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1
	机构规模
	申报机构的注册执业总人数为评分标准，其中总人数不满20人的得1分；21-50人得2分；51-100人得3分；101-150人得4分；151人以上得5分。
	5
	
	

	2
	专业

认可度
	以申报机构的团队成员是否参与破产管理人协会为评分标准：⑴参与市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得5分，参与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得10分；⑵同时参与省、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的，以得分高者参评。
	10
	
	

	3
	破产管理从业经验
	⑴以申报机构在福建省担任破产管理人(清算组顾问)办结(以终结破产程序、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裁定为准)破产案件(不含无产可破的破产案件)件数为评分标准，1-5件得3分；5件以上得5分。⑵以申报机构破产管理从业经验为评分标准：申报机构担任破产财产超过1亿元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得3分；申报机构担任破产财产超过3亿元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得5分。⑶以申报机构委派的团队负责人破产管理从业经验为评分标准：团队负责人办理破产财产超过1亿元的破产案件得2分。
	12
	
	

	4
	履职评价
	申报机构以往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表现和审理法院的评价，须有担任管理人的审理法院、接受管理人相关服务的党委政府所给予的书面评价，每一优秀评价计3分、良好评价计2分，总分以10分为上限。
	10
	
	

	5
	工矿业企业破产管理经验
	以申报机构在福建省担任破产管理人(清算组顾问)办理工矿业企业破产案件的件数为评分标准，清算案件每件得2分，重整或和解案件每件得5分，总分以20分为上限。
	20
	
	

	6
	服务方案(结合书面方案、现场答疑等具体情况评分。)
	以申报机构能否结合债务人企业的实际情况全面分析，就资产处置和债权清偿冲突的要点问题处理、拯救模式选择、程序衔接、维稳方案、配套支持等处置思路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方案的专业度、操作性、合理性以及团队成员专业度及分工程度等为评分标准:⑴服务方案或现场答疑基本能够解决要点问题，可操作性较强，团队成员专业度较高、分工较为明确的得21-30分；⑵服务方案或现场答疑对要点问题分析不全面，方案细节欠缺，可操作性一般，团队成员专业度一般或分工不明确的得11-20分；⑶要点问题分析错误，解决方案可操作性较差，团队成员专业度不高、经验不足的得1-10分。
	30
	
	

	7
	报酬合理性情况
	以申报机构能否自愿下浮管理人报酬上限的评分标准：⑴承诺同意在本院确定管理人报酬上限300万元的基础上再下浮10%即上限270万得1分；⑵承诺同意在本院确定管理人报酬上限300万元的基础上再下浮15%即上限255万得2分。⑶承诺同意在本院确定管理人报酬上限300万元的基础上再下浮20%即上限240万得3分。
	3
	
	

	8
	专业理论水平
	以团队成员曾发表与企业破产清算或重整有关的论文数量以及发表的刊物或参与论坛(研讨会)获奖级别为评分标准:⑴发表一篇市级刊物或论坛(研讨会)三等奖得1分；⑵发表一篇省级刊物或论坛(研讨会)二等奖得3分；⑶发表一篇国家级刊物或论坛(研讨会)一等奖得5分；⑷总分以10分为上限。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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